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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壹、總預算部分 

一、通案決議部分 

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針對各機關及所屬通

案刪減項目如下： 

1.大陸地區旅費：除現行法律明文規定支出不刪

外，數位發展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全數刪

除；中央研究院與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警

政署及所屬、移民署統刪30%；其餘統刪80%，

其中國立故宮博物院、大陸委員會、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體育署、國家圖書館、國

家教育研究院、臺灣高等檢察署、調查局、疾

病管制署、食品藥物管理署、海巡署及所屬改

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2.國外旅費及出國教育訓練費：除現行法律明文

規定支出不刪外，數位發展部、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及監察院全數刪除；外交部、領事事務

局、國家安全會議、國防部、國防部及所屬、

警政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屬、體育署、移民

署、建築研究所、空中勤務總隊、海巡署及所

屬、中央警察大學、中央研究院、青年發展署、

僑務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中部科學

園區管理局、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審計部與調查局統刪15%，均

不得流用；其餘統刪60%，其中總統府、行政

院、公務人力發展學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核

能安全委員會及所屬、國家文官學院及所屬、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圖書館、國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家教育研究院、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中央氣象署、漁業署及所屬、動

植物防疫檢疫署及所屬、農業金融署、農糧署

及所屬、疾病管制署、食品藥物管理署、中央

健康保險署、國民健康署、社會及家庭署、氣

候變遷署、資源循環署、化學物質管理署、環

境管理署、國家環境研究院、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國家海洋研

究院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3.國內旅費：中央研究院與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遵照辦理，刪減相關預算並整編成 114年度法定預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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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與審計部統刪15%，其餘統刪20%，均不得

流用。 

4.水電費：統刪10%(教育部所屬各級學校及各級

公共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中央研究院、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除外)。 

5.特別費：統刪60%，其中行政院及所屬、大陸

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內政部、農業部、

數位發展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法務部、

銓敘部、監察院、勞動部全數刪除，均不得流

用。 

6.減列房屋建築養護費、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

費、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5%，其中主計總

處、人事行政總處、國立故宮博物院、檔案管

理局、司法院、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雄高

等行政法院、懲戒法院、法官學院、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

中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臺灣高等法

院高雄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

方法院、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臺灣新竹地方法

院、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臺灣

雲林地方法院、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臺灣臺南

地方法院、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臺灣宜蘭地方法院、臺灣

基隆地方法院、臺灣澎湖地方法院、臺灣高雄

少年及家事法院、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福

建金門地方法院、福建連江地方法院、審計部、

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

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

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

警政署及所屬、中央警察大學、消防署及所屬、

移民署、建築研究所、外交部、國防部所屬、

關務署及所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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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署、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國家教育研究院、司法官

學院、法醫研究所、最高檢察署、臺灣高等檢

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臺灣高

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

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臺

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臺灣新竹地

方檢察署、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臺灣彰化地

方檢察署、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臺灣嘉義地

方檢察署、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臺灣橋頭地

方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臺灣屏東地

方檢察署、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花蓮地

方檢察署、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臺灣基隆地

方檢察署、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福建高等檢

察署金門檢察分署、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福

建連江地方檢察署、調查局、新竹科學園區管

理局、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海巡署及所屬、

海洋保育署、國家海洋研究院改以其他項目刪

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7. 委辦費：除現行法律明文規定支出不刪外，其

餘統刪10%，其中國家安全會議、國立故宮博

物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核能安

全委員會及所屬、立法院、審計部、警政署及

所屬、消防署及所屬、移民署、建築研究所、

國防部所屬、國家教育研究院、司法官學院、

臺灣高等檢察署、調查局、智慧財產局、商業

發展署、交通部、中央氣象署、觀光署及所屬、

公路局及所屬、航港局、獸醫研究所、農業藥

物試驗所、生物多樣性研究所、種苗改良繁殖

場、高雄區農業改良場、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及所屬、新竹科學園區管理

局、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南部科學園區管理

局、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海洋保育署、

國家海洋研究院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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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調整。 

8.軍事裝備及設施：統刪3%，其中國防部所屬、

海巡署及所屬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

行調整。 

9.一般事務費：除現行法律明文規定支出不刪

外，其餘統刪10%，其中主計總處、立法院、

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懲戒

法院、法官學院、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臺灣

高等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臺灣高等

法院臺南分院、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臺灣

高等法院花蓮分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

士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桃園

地方法院、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臺灣苗栗地方

法院、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臺灣

嘉義地方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灣橋頭

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屏東地方

法院、臺灣臺東地方法院、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臺灣基隆地方法院、臺灣

澎湖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福

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福建金門地方法院、福

建連江地方法院、審計部、審計部臺北市審計

處、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桃園市審計

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市審計

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國土管理署及所屬、

警政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屬、移民署、空中

勤務總隊、國防部所屬、臺北國稅局、高雄國

稅局、北區國稅局及所屬、中區國稅局及所屬、

南區國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國有財產

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國家圖書館、國立

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國家教

育研究院、最高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

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臺

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

花蓮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

分署、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臺灣士林地方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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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署、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臺灣桃園地方檢

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臺灣苗栗地方檢

察署、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臺灣南投地方檢

察署、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臺灣雲林地方檢

察署、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臺灣臺南地方檢

察署、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檢

察署、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臺東地方檢

察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臺灣宜蘭地方檢

察署、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臺灣澎湖地方檢

察署、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福建金

門地方檢察署、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調查局、

中小及新創企業署、產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

能源署、中央氣象署、航港局、農村發展及水

土保持署及所屬、獸醫研究所、臺南區農業改

良場、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漁業署及所屬、動

植物防疫檢疫署及所屬、農業金融署、疾病管

制署、中央健康保險署、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海巡署及所屬、海洋保

育署、國家海洋研究院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

代，科目自行調整。 

10.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除另有預算案決議

外，統刪60%。 

11.設備及投資：除現行法律明文規定支出、資產

作價投資不刪外，其餘統刪6%，其中中央選

舉委員會及所屬、立法院、司法院、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中高等

行政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懲戒法院、法

官學院、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臺灣高等法

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臺灣高等法院高

雄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

彰化地方法院、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臺灣嘉義

地方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灣橋頭地方

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屏東地方法

院、臺灣臺東地方法院、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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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臺灣基隆地方法院、臺灣

澎湖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福

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福建金門地方法院、福

建連江地方法院、監察院、審計部臺北市審計

處、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桃園市審計

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市審計

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消防署及所屬、國

防部、財政部、國庫署、賦稅署、臺北國稅局、

高雄國稅局、中區國稅局及所屬、南區國稅局

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國家

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

電臺、國家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法醫研究所、廉政署、最高檢察署、臺灣高等

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臺灣

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高

雄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臺灣新北

地方檢察署、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臺灣新竹

地方檢察署、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臺灣南投

地方檢察署、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臺灣雲林

地方檢察署、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臺灣臺南

地方檢察署、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臺灣高雄

地方檢察署、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臺東

地方檢察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臺灣宜蘭

地方檢察署、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臺灣澎湖

地方檢察署、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

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

調查局、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標準檢驗局及

所屬、商業發展署、中小及新創企業署、交通

部、公路局及所屬、航港局、農業部、疾病管

制署、海洋保育署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

目自行調整。 

12.前述六至九項允許在業務費科目範圍內調整。 

13.如總刪減數未達939億元7,500萬元（約3%），

另予補足。 

(二) 為利政府經費花在刀口上，發揮更大財政效益，本項主辦單位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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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避免政府機關、事業機構圖利特定媒體。因此

要求各政府機關 114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中所編

列之政策宣導費用，由單一媒體含相關企業，該

年度得標金額合計不得超過該部會該項預算金

額的 5％。 

(三) 立法院於審議 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作成

決議，自 111年度起各機關編列政策宣導經費應

於單位預算書中以表列方式呈現，以利控管。爾

後，政策宣導費於各部會中分裂為兩個部分，分

別為媒宣費以及推展費。主計總處定義媒宣費是

委託媒體刊登廣告的經費，推展費是辦理各項活

動、拍影片等經費。推展費及媒宣費於營業和非

營業基金中，係二級預算科目，因此在預算書中

各項費用彙計表裡皆有表列，然而在公務預算

中，由於媒宣費和推展費皆為三級預算科目，因

此於預算書的各項費用彙計表中皆看不到相關

統計數字。經追查發現，農業部、勞動部等部分

部會利用基金中之推展費挪用相關經費，且於媒

宣費之使用上大多採限制性招標並且高度集中

於特定媒體。為了讓政策宣導管道更加多元，爰

要求媒宣費採限制性招標者，金額需限縮至各單

位年度預算的一成以內，並自 115 年度起，預算

書增加表列推展費預算，以利國會監督。 

媒宣費採限制性招標依決議辦理，另預算書則依行

政院主計總處單位預算應編書表格式及注意事項

辦理。 

(四) 立院預算中心針對政府媒宣費報告指出，各機關

媒宣費連續三年的得標廠商採限制性招標居

多，且「得標廠商集中度甚高」，恐使政府政策

及宣傳業務未能擴及社會大眾，必須檢討適妥

性。經查，交通部連續三年之媒宣費有集中特定

廠商之現象。行政院及各部會該項預算辦理法令

政策溝通，包括針對國家施政計畫及政策、整體

施政、重大事件及災害防救、加強防詐騙與防制

錯假訊息等。然，行政院有各部會協助宣導業

務，應無增加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預算之需求。

應注意避免集中特定廠商且得標數量之前三名

廠商不超過標案 10％、限制性招標之採購案不應

超過 20％之現象，以維持媒體政策之衡平性。 

本項主辦單位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五) 110 年立院審查預算法修法，於預算法第 62條之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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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定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預算，各主管機關

應就其執行情形加強管理，按月於機關資訊公開

區公布宣導主題、媒體類型、期程、金額、執行

單位等事項，並於主計總處網站專區公布，按季

送立法院備查。惟經立院查核 110 年至 113年各

機關執行情形，發現揭露資訊量雖多，卻無彙整

揭露全年整體媒宣費及個別媒體全年度彙整數

之資訊，又媒宣費多以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有

部分機關得標廠商集中度甚高等待改進之處。致

使立院及民眾難窺媒宣費整體執行全貌，亦引發

外界浪費公帑雇用網軍、大內宣、掌控媒體輿論

之疑慮，爰要求各主管機關應作成每季及年度媒

體政策及業務宣傳費預算分析報告，包括得標廠

商和標案金額、宣導成效等分析資訊，公布於主

計總處網站專區及各主管機關網站。 

(六) 根據立法院預算中心指出 111至 114年度中央政

府公務預算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下稱媒宣費)

由 17.03億增至 26.5 億，按行政院主計總處歷年

預算共同項目編列作業皆規定，宣導經費應力求

撙節、避免浮濫，惟每年媒宣費仍然持續增漲，

以 114 年為例，公務預算媒宣費超逾 1,000 萬元

者計 19 個，增幅介於 10.96%至 8,607.92%間，

且有部分機關將類似或相同宣導項目之預算分

散編列於公務預算、非營業基金或特別預算，宣

導效益更未有客觀評核指標得以佐證，恐致媒宣

費淪為執政黨培養特定立場媒體的政治工具。綜

上，為完整呈現預算全貌，爰要求自 115 年度起， 

各機關編列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應於預算書

中以表列方式呈現各項目客觀評核指標，以強化

監督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之實質效益。 

遵照辦理。 

(七) 為強化監督機制，立法院於 110年修正預算法第

62條之 1，要求揭露政策宣導預算執行情形，規

定包括平面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含社群媒

體)、電視媒體等經費執行情形應有公開之揭露機

制，包括主題、媒體類型、期程、金額、執行單

位等，各主管機關需按月在資訊公開區公布相關

資訊，及主計總處網站專區公布，並按季送立法

本項主辦單位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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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備查。本次審查各機關之出國預算，發現出國

考察費用的決算情形與預算編列，往往與執行情

形不一，對於考察的執行情況和報告內容缺乏有

效驗證機制，難以確認是否符合原計劃目標；且

有些考察行程過於形式化，未必對政策制定或執

行有實質幫助，可能被質疑為公款旅遊之不良觀

感。以上經費可能濫用及效果不彰引發之社會質

疑，將損害政府公信力，同時與一般民眾對於節

省公帑的期待背道而馳，故有改善及公開透明之

必要。例如數發部編列 2200 多萬元出國預算，

比外交部還多，200 多人平均 1 人有 8 萬元以上

旅費。又例如，行政院 111 年原定 22 項出國計

畫，實際執行僅 3 項，變更 8 項，變更率高達

36.36%；2023 年的出國計畫更攀升至 58.82%，

完全偏離年度計畫的原則。對於「中央政府各機

關派員出國計畫及國外旅費之執行檢討」立法院

已有多次研究報告建議，各主管機關應針對出國

年度計畫之擬定、預算編列、經費支用控管、計

畫變更程序、相關業務人員選派及事前評估與準

備等辦理原則，建立派員出國計畫之標準作業程

序(SOP)。同時，出國計畫之替代方案多元，如

透過國內專家學者訪談或座談，及請求駐外機構

協助撰寫報告等，尚非一定要編列出國考察之經

費，以節省公帑。基於以上原因，應參照預算法

第 62 條之 1 經費公開揭露之精神，要求各機關

按月公開出國考察費用明細，包括考察目的、地

點、參與人員、經費、實際成果等內容；同時在

行政院或主計總處設立專區，集中展示資訊，便

於公眾查詢和監督，使經費使用透明，並且按季

將相關執行情況送交立法院備查，確保立法機關

有效監督，回應社會對政府財政紀律的期許。 

(八) 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下稱補

助辦法)規定，中央對地方政府補助事項包含補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基本財政收支差短與定額設

算之教育、社會福利及基本設施等一般性補助、

計畫型補助及重大事項之專案補助等，其中計畫

型補助範圍又以計畫效益涵蓋面廣，且具整體性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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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計畫項目，跨越直轄市、縣(市)或二個以上縣

(市)之建設計畫，具有示範性作用之重大建設計

畫，及因應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需由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配合辦理等 4 項為限。中央各機關透

過計畫型補助款挹注地方財源，以導引地方政府

達成其政策目標，執行成果已具成效。惟部分計

畫偏離補助辦法原定範疇，或屬一般性經常支

出，其性質多屬常態性補助，或採定額補助、或

依市縣人口比率、或依增加之低收入戶人數比例

等分配補助經費，與計畫型補助款應按補助項目

性質，訂定對地方政府所提補助計畫有關財務計

畫檢核基礎規範，俾利評定成績並排列優先順序

依序補助之性質未盡相符。又補助辦法第 15 條

第 1項規定，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應就計畫型補

助款之執行，訂定共同性或個別計畫之管考規

定，明定補助計畫之辦理期程及完成期限及補助

計畫執行之查核點及管考週期，並定期進行書面

或實地查核。惟部分機關未將管考規定函報行政

院備查，或所訂管考規定未盡周延。鑑於中央主

管機關辦理計畫型補助項目繁多，其施政目標、

期程功能、規模差異性極大，允宜釐清管考規定

應函報該院備查之範疇，及督促中央主管機關完

備管考機制。有鑑於近年來計畫型補助款之規模

逐年擴增，部分計畫偏離原定範疇，且補助資訊

及管考結果之公開未盡完整透明，其執行結果未

能達到預期效益，爰提案要求自 115 年度起，各

機關編列計畫型補助經費應於單位預算書中以

表列方式呈現，並檢附中央補助機關管考機制，

以強化補助款配置及運用效益。 

(九) 中央政府各單位之預算通刪項目辦理情形係列

於預算案中的「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

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

表」，惟「辦理情形」欄位所列之內容，各單位

書寫方式不同，大部分單位未列預算勻支或替代

科目，恐有資本門預算科目誤流用之虞。爰提案

要求行政院主計總處針對「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

本項主辦單位為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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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情形報告表」中之通刪決議，檢討與研議修正

其概算書表格式與內容，明確規範應載明通刪項

目之勻支或替代情形，且不得以資本門替代經常

門，俾利政府財政透明，並於 3個月內向立法院

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經濟委員會 

二、歲出部分 

 

 

(一) 

農業藥物試驗所 

114年度農業部農業藥物試驗所預算案於第3目

「農藥試驗及登記管理」項下「農藥及其他化學

物質檢測分析」編列預算3億2,280萬1千元。114 

年度辦理「建構高效智慧化農糧產品安全管理體

系計畫」第3年所需經費2億8,800萬元，係為建置

農糧產品安全品質檢驗與情資分析中心及質譜

快檢行動檢測車等設施。惟農糧安管計畫113年

度辦理分析中心營造工程，因規劃設計作業未如

預期，迄113年8月底尚未完成工程發包作業，進

度落後。鑑於本計畫施工期間預計為720天，且

需於115年底前完成整體工程，允宜確實督導相

關單位積極改善落後原因並加速辦理，俾利如期

達成有效監測農糧產品安全品質之目標。請農業

部農業藥物試驗所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經濟委員

會提出書面報告。 

 

 

(一)本項決議業以 114 年 4 月 21 日農藥試字第

1144537511 號函，向立法院提出書面報告在

案。 

(二)相關辦理情形摘述如下： 

1.本所配合「食安五環」政策推動，「農糧產品

安全品質檢測與情資分析中心」是強化農作物

生產源頭管理的重要工程，全程計畫為

112-115 年(共四年)，整體而言，因建築基地位

處地質敏感區，112 年度先行辦理地質探勘，

113 年基本設計審議階段克服老樹保育問題，

整體設計規劃進度約落後 3個月。透過導入工

程專案管理公司、建築師團隊以及本所相關同

仁的密切配合，於 113年 12 月完成工程發包，

整體進度稍落後但尚屬可控範圍，工程日數共

680 天，全程(112-115 年)計畫期間可如期完成

本項重要工程建設。 

2.本工程完成啟用可發揮協助農民安全生產也

確保國人食品安全的具體效益，符合政府農業

安全政策及消費者對產品安全之期待。本所持

續強化建案之進度控管，以如期如質達成有效

監測農糧產品安全品質之目標。 

 

 

 


